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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各區比賽報到時間及地點】
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

經典美味組
09:50~10:20

經典美味組
11:30~12:00

經典美味組
11:00~11:30

經典美味組
11:50~12:20

時尚領航組
12:50~13:20

時尚領航組
14:00~14:30

時尚領航組
13:30~14:00

時尚領航組
13:50~14:20

臺北市中正區
杭州南路一段15號

臺中市北區
太平路147號

臺南市東區
東門路一段320號

花蓮市
中華路512號

11月12日(四) 11月16日(一) 11月17日(二) 11月20日(五)

區
域

報
到
時
間

地
點

日
期

重
點

攜帶事先製作完成且已放涼(不可超過40度)的2份炒飯至比賽現場

不得於現場直接炒飯，僅能於現場復熱！(復熱區會有工作人員負責監督)
若有另外的裝飾及配料(如青蔥、堅果等)，請先放置於炒飯裡面或另外裝盒
裝飾配料僅可於盛盤裝飾，不得於復熱拌炒時放入或以其他復熱方式時放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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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請展示1份完整參賽炒飯產品。

2. 產品擺設空間為：寬60 cm *長45cm。

3. 自備產品特色說明立牌1份(含壓克力牌)：A4紙大小，固定行距26，字

型大小至少16級。立牌及相關展示品不可出現參賽單位店名或logo！

4. 請參賽者自備展示用炒飯盛裝容器及裝飾品。

提醒：委員評審重點在『炒飯外觀』，裝飾品僅為意象營造之輔助。

佈置示意照片 佈置示意照片 佈置示意照片

【”1份”參賽炒飯用於布置展示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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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交參賽炒飯”1份”至復熱區】

主辦單位會提供籃子

請將參賽炒飯及裝飾/配料

全部打開並放置於籃子中

參賽炒飯請放涼至攝氏40度以下

工作人員會用溫度計檢查溫度

溫度太高就會失去參賽資格

籃子尺寸：長52.7×寬42.3×深12.8c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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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戴參賽證的參賽者才能進入復熱區

進去前，參賽者必須出示「留存聯」

「留存聯背面」有食材檢查表格

由工作人員負責檢查填寫

檢查填寫完畢才可進入復熱區

(復熱區僅有一個入口及一個出口)

復熱區出口將直接通往繳品區

繳品時需繳回留存聯及參賽證

由工作人員檢查裝飾/配料是否有

不符合參賽規定偷偷炒進炒飯中

通過檢查才會送交評審品評

【繳交參賽炒飯注意事項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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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繳交參賽炒飯注意事項】

品評容器為直徑25公分、強化玻璃材質圓盤

執行單位將於現場提供每組參賽單位一個

參賽炒飯、配料及醬料，全部都要

放在繳品盤上，不可以另外用容器裝

且炒飯及配料擺設不得超出盤子範圍

裝飾/配料(如青蔥、堅果等) ，僅可於盛

盤後裝飾用，不得於復熱拌炒時放入或

以其他復熱方式時放入！工作人員會於

繳品時再次檢查參賽炒飯是否符合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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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大會提供之復熱用具說明】

直徑30公分快速爐

接瓦斯，共準備4組

五段火力控制微波爐，20L，微

波輸出功率700W，共準備4組

15人份大同電鍋

共準備3台

加熱所需熱炒鍋、鏟子、保鮮膜、復熱用碗盤等，請自備

若使用炒鍋復熱參賽炒飯，可自備復熱用油

油之外的調味料及未被料理過的主副食材，不可帶進復熱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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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必依照規定時間，準時繳交參賽炒飯

追求熱度雖然很重要，熱騰騰肯定最好吃！
但若因此錯過繳品時間而失去參賽資格，很可惜！

只有配戴參賽證的人才能進去展示布置及復熱區
每組配置2張參賽證，於繳品時繳回給工作人員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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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觀評審與口味評審的分數是分開評比的！
展示區為外觀評審，復熱後炒飯為口味評審！

品評後炒飯及展示用食材，請自行帶回處理

比賽空間有限且不提供保管服務，請只攜帶一定
會使用到的器具到現場，其他物品請盡量精簡！



【區域賽問題，請LINE詢問或電洽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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